
        （單位）115年度導師輔導費分配額度計畫表

一、本單位115年度獲校分配導師輔導費為               元。

二、本單位於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會議或協議通過，年度獲分配
預算經費運用如下：

（一）本年度作為導生活動費為             元，佔總預算    %
 (二) 本年度作為導師費為            元，佔總預算    %
註：1、本表最遲請於115年3月13日(五)前送諮商中心彙整，確認金額無誤後，敬請主計室辦理登錄系統及相關核撥事宜。
2、「導師輔導費」應以具有輔導學生事實為前提發給，項目包括「導師費」
及「導生活動費」。「導師費」為發給導師之導生輔導費，須造冊請款，
「導生活動費」為運用於促進師生關係之活動費，請檢據核銷。

承辦人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 院長           諮商               校    長
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心               或授權人

